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与重庆化医紫鹰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紫鹰公司

”）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同意将本公司持有的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涂装公司

”）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紫鹰公司

，

股权转让价款

２１９６０

万元

，

转让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日内

紫鹰公司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

２．

涂装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紫鹰公司为重庆化医控股

（

集团

）

公司

（

以下简称

“

化医集团

”）

全资子公

司

，

化医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７０

，

２８８

，

５９３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４０．５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

３．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表决时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

关联董事黄仕焱先生回避了表决

，

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

化医集团

）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涂装公司应支付本公司

２２５６

万元买卖房屋款

（

该事项公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

《

２０１０

年第八次

（

六届三次

）

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出售资产公告

》。 ，

截

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涂装公司尚有

２１３１

万元未支付

。

涂装公司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前偿还上述房屋买卖款项

。

若涂装公司未能在上述时间前偿还

，

股东大会将延期或取消

。

４．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重庆化医紫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１

）

法定代表人

：

邓先贵

（

２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

３

）

注册地

：

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７０

号

Ａ

幢

１－２７－１

（

４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渝直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６３

（

５

）

经营范围

：

资产收购及资产处置

，

企业和资产托管

，

企业债权

、

债务的收购

、

处置

，

投资咨询

，

财务咨询

，

财务顾问

，

利用自有资金对化工

、

医药行业进行投资

。

（

６

）

主要财务数据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资产总额

６

，

９６２

万元

、

负债总额

２

，

７３１

万元

、

净 资 产

４

，

２３０

万元

、

营业收

入

１９２

万元

、

利润总额

９８

万元

、

净 利 润

７３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６

，

６０１

万元

、

总负债

２

，

５６１

万元

、

净资产

４

，

０４０

万元

、

营业收入

８２

万元

、

利润总额

－６７

万元

、

净利润

－１８８

万元

。

（

７

）

关联关系

：

紫鹰公司是公司控股股化医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２

、

重庆化医控股

（

集团

）

公司

（

１

）

法定代表人

：

安启洪

（

２

）

注册资本

：

２５２

，

６２０

万元

（

３

）

注册地

：

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７０

号

Ａ

幢

（

４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渝直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９２ １－１－１

（

５

）

经营范围

：

对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

管理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

出口

。

（

６

）

主要财务数据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资产总额

２５９

，

７６６

万元

、

负债总额

１７０

，

７２２

万元

、

净 资 产

５５６

，

５８５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

，

６１３

，

９８４

万元

、

利润总额

５８

，

１００

万元

、

净 利 润

１９４４８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３

，

０８３

，

７９４

万元

、

总负债

２

，

１５７

，

１３７

万元

、

净资

产

５５９

，

１７６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

，

５０１

，

９４８

万元

、

利润总额

１４

，

９５６

万元

、

净利润

９２９

万元

。

（

７

）

关联关系

：

化医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７０

，

２８８

，

５９３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４０．５３％

，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

１

）

交易标的名称

：

本公司持有的涂装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

注册地址

：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

（

３

）

法定代表人

：

杨选伦

（

４

）

注册资本

：

１１８５．６１

万元

（

５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

６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渝九

５００１０７００００３２９３２

（

７

）

经营范围

：

涂装工程

、

建构筑物防腐蚀

、

公路划线

（

贰级

）；

销售

：

功能性涂料

；

生产

、

加工

：

建材

（

不含化危

品

）、

交通设施产品

（

８

）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标的资产取得情况

涂装公司原为重庆三峡涂料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涂料集团

”）

控股子公司

，

其中涂料集团持股

比例

８０％

，

重庆庆漆实业开发总公司

（

以下简称

“

庆漆公司

”）、

重庆三峡喷漆经贸公司

（

以下简称

“

喷漆经贸

”）

各持股

１０％

。

庆漆公司为涂料集团全资子公司

，

涂料集团为化医集团全资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

化医集团对下属控股

公司进行清理和处置

，

同意将涂装公司按评估值

１８４．６８

万元为基准在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其拥有

的

９０％

的涂装公司股权

（

价值

１６６．２１

万元

）。

公司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通过竞购

，

以

１６６．２１

万元的价格成功购买到涂装公司

９０％

股份

；

又与喷漆经贸

协议以

１５

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拥有的涂装公司

１０％

股份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

公司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商分局办理了

股权

、

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登记手续

，

至此涂装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以公司一宗

“

土地使用权

”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

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关于将公司

“

西五市场房产

”

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

公司的议案

》，

该项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

《

２０１０

年第八次

（

六届三次

）

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

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０２４

）、《

出售资产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完成了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盘龙

村一社

，

面积为

１５９８６．３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

，

公司全资子公司涂装公司取得房地产权证

，

证号

１０５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０６９４

号

；

涂装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分局办理

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涂装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１５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１８５．６１

万元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渝九

注册号

５００１０７００００３２９３２

。

公司持有该公司股权比例不变

，

仍为

１００％

。

该事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刊

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

《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

３．

标的资产审计情况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

对涂装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０３０４０４

号审计报告

，

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

项 目

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

，

６９４．３５ ４１９．３８

总负债

２

，

２９７．１０ １８１．９５

净资产

１

，

３９７．２５ ２３７．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５．４６ －３６．７９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总收入

８０６．８９ １

，

４７５．６７

营业利润

１５５．３０ １９０．２７

利润总额

１５５．３０ １９０．２７

净利润

１２４．２０ １５３．３３

４．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康评估

”）

出具了重康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３０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

华康评估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

经财政部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

，

批准具有

从事证券

、

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公司

，

其批准文号为财企

［

２００９

］

２

号

，

证书编号为

０２３００１５００１

）。

根据本

次评估目的

，

评估人员对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选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经本次评估

，

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２４

，

２５７．０２

万元

，

负债总

额评估值为

２

，

２９７．１０

万元

，

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１

，

９５９．９２

万元

（

大写

：

人民币贰亿壹仟玖佰伍拾玖万玖仟贰佰元

整

），

评估增值

２０

，

５６２．６７

万元

，

增值率

１

，

４７１．６５％

，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名称

：

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５６７．２１ ５７０．２５ ３．０４ ０．５４

非流动资产

２ ３

，

１２７．１４ ２３

，

６８６．７８ ２０

，

５５９．６３ ６５７．４６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长期应收款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７

固定资产

８ ２

，

２７１．７１ １３

，

７６９．７０ １１

，

４９７．９８ ５０６．１４

在建工程

９

工程物资

１０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２

油气资产

１３

无形资产

１４ ８５２．９４ ９

，

９１４．５９ ９

，

０６１．６５ １

，

０６２．４０

开发支出

１５

商誉

１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 ２．４９ ２．４９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９

资产总计

２０ ３

，

６９４．３５ ２４

，

２５７．０２ ２０

，

５６２．６７ ５５６．６０

流动负债

２１ ２

，

２９７．１０ ２

，

２９７．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２２

负债合计

２３ ２

，

２９７．１０ ２

，

２９７．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４ １

，

３９７．２５ ２１

，

９５９．９２ ２０

，

５６２．６７ １

，

４７１．６５

增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

（

１

）

固定资产

－

房地产

固定资产

－

房地产账面值

２

，

２５６．１８

万元

，

评估值

１３

，

７５４．３６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１

，

４９８．１８

万元

，

增值率为

５０９．６３ ％

。

增值原因系涂装公司以账面净值作为购买价向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购入

，

账面价值较低

；

而

委估房地产所处地理位置好

，

近几年重庆房地产价格上升较快

，

故形成评估增值

。

本次评估采取市场比较法和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

：

ａ

、

市场比较法是以与委估房地产类似房地产的现行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评估

，

而类似房地产的现行市场

价格得到市场交易各方的普遍认可

，

其评估结果更客观地反映了委估房地产的当前价格水平

。

评估人员通过市

场调查与分析

，

选择了三个近期交易的

、

与委估房地产相关程度较高的实例作为参照物

。

其基本情况如下表

：

参照物与委估房地产因素比较情况表

交易实例

比较因素

实例

Ａ

实例

Ｂ

实例

Ｃ

委估房地产

物业名称 长安华都 南坪东路 加州一号

菜园坝正街

７３

号

（

现

２７

号

）

城

外 城 灯 饰 城

３

层

物业类型 商业街商业 住宅底商

商业街商业用

房

批发市场商业

位 置

渝北区龙塔街道龙

头寺

南坪东路

渝北加州童心

桥

菜园坝正街

７３

号

（

现

２７

号

）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日期

２０１０．１０ ２０１０．７ ２０１０．７ ２０１０．１２

建面交易均价

（

元

／

平

方米

）

１９

，

００９．００ １６

，

９４６．００ １９

，

１３０．００

待估

区

域

因

素

繁华度 繁华 繁华 繁华 繁华

交通便捷程度 方便 方便 方便 方便

公共配套设施完

备

程度

完备 完备 完备 完备

人车流量 大 大 大 大

景观 好 好 好 好

环境污染 无污染 无污染 无污染 无污染

个

别

因

素

平面布置

面积

１１５７

平方米

，

易布置

，

结构合理

面积

１３１８

平方

米

，

易布置

，

结

构合理

面积

２２００

平方

米

，

易布置

，

结

构合理

整 层 面 积

６８６３．４９

平 方

米

，

评估面积

５２０１．７７

平 方

米

，

易布置

，

结

构合理

建造年代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设施设备

水电

、

消防设施完

备

。

客梯

、

扶梯

、

停

车位

、

空调

、

水

、

燃

气

、

网络

水电

、

消防设

施完备

。

客梯

、

扶梯

、

停车位

、

空 调

、

水

、

燃

气

、

网络

水电

、

消防 设

施完备

。

客梯

、

扶梯

、

停车位

、

空 调

、

水

、

燃

气

、

网络

水电

、

消防设

施完备

。

客梯

、

扶梯

、

停车位

、

空 调

、

水

、

燃

气

、

网络

装修

外观装修高档

，

室

内

简装

。

外 观 装 修 高

档

，

室内毛坯

。

外 观 装 修 高

档

，

室内毛坯

。

外 观 装 修 高

档

，

室内装修

中装

。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设计用途 商业用房 商业用房 商业用房 商业用房

物业管理 好 好 好 好

土地性质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楼层

２ ２ ２ ３

通过上表中交易实例与委估房地产各因素的情况比较以及评估人员对目前市场各种影响因素的调查

、

分

析

：

第一

、

交易实例

Ａ

、

Ｂ

、

Ｃ

面积较委估房地产小

，

利于处置变现

，

小面积商业交易较多

，

价格高

；

第二

、

楼层因素

修正

：

商业用房楼层因素对价值影响较大

，

故本项单独修正

。

一般情况下第二层商业用房比第三层商业用房价

值高

１０％－３０％

。

故修正后委估房地产价格低于交易实例

Ａ

、

Ｂ

、

Ｃ

价格

。

确定委估房地产第三层建筑面积单价为

１３７５０

元

／

平方米

、

第四层单价为

１１

，

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

２

项商业房地产

（

建筑面积共计

１１２０３．５２

平方米

）

的评估值

为

１３

，

７５４．３６

万元

（

大写

：

人民币壹亿叁仟柒佰伍拾肆万叁仟陆佰元整

），

详见下表

：

房产名称 建筑面积

（

ｍ

２

）

单价

（

元

／ ｍ

２

）

总价

（

万元

）

备注

第三层

５２０１．７７ １３

，

７５０．００ ７

，

１５２．４３

第四层

６００１．７５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６０１．９３

合计

１１２０３．５２ １３

，

７５４．３６

总价大写 人民币壹亿叁仟柒佰伍拾肆万叁仟陆佰元整

ｂ

、

收益法利用了预期收益原理

，

即某宗房地产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

，

为该房地产的产权人在拥有房地产

的期间内从中所获得的各年净收益的现值之和

。

收益法

，

是通过估算委估房地产在未来的预期净收益

，

并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

，

然后累加求和后

，

得出委估房地产的评估值

。

其基本公式为

：

式中

：

Ｐ

—

房地产价格

ｎ

—

收益年限

Ｒ

—

年净收益

ｒ

—

折现率

ｓ

—

年净收益增长率

由收益法求得委估房地产的价值为

９

，

７３５．８６

万元

，

评估结果明细见下表

：

房产名称 建筑面积

（

ｍ

２

）

单价

（

元

／ ｍ

２

）

总价

（

万元

）

备注

第三层

５２０１．７７

８

，

６９０．００ ９

，

７３５．８６

第四层

6001.75

合计

１１２０３．５２ ９

，

７３５．８６

总价大写 人民币玖仟柒佰叁拾伍万捌仟陆佰元整

ｃ

、

评估结果的确定

由市场比较法评估得出的单价与由收益现值法评估得出的单价相差较大

。

评估人员认为

，

收益现值法是从

委估房地产未来收益的角度评估评估对象的价值

，

由于其未来收益时间很长

，

收益

、

成本的不确定性亦很大

，

所

预测的未来收益

、

成本的风险也很大

，

其评估结果的客观性略差

；

而市场比较法是以与委估房地产类似房地产

的现行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评估

，

而类似房地产的现行市场价格得到市场交易各方的普遍认可

，

其评估结果更

客观地反映了委估房地产的当前价格水平

。

因此

，

本次评估取市场比较法评估结果为委估房地产的评估价值

。

（

２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账面值

８５２．９４

万元

，

评估值

９

，

９１４．５９

万元

，

评估增值

９

，

０６１．６５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

，

０６２．４０％

。

增值原因主要是土地使用权以工业出让方式取得

，

账面价值较低

；

而本次评估系按委估宗地所在区域

调整规划后设定的综合用地进行评估

，

故形成较大增值

。

本次评估采取剩余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

ａ

、

剩余法

，

又称假设开发法

，

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

，

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

本及有关专业费用

、

利息

、

利润和税收等

，

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土地价格的方法

。

该方法适用于待开发土地

、

拆迁

改造土地的价格评估

。

基本公式为

：

Ｖ＝Ａ－Ｂ－Ｃ

式中

：

Ｖ

—

待估土地价格

；

Ａ

—

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总价值

；

Ｂ

—

整个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

；

Ｃ

—

开发商合理利润

。

测算过程如下

：

Ａ

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总价值

（

１

）

委估宗地的开发利用方式

拟建建筑物情况为

：

建设用地面积

１５

，

９８６．３０

平方米

，

拟建住宅

、

商业综合用房

，

可售建筑面积住宅

、

商业

４７

，

９５８．９０

平米

，

车位面积

８

，

９１０

平米

。

（

２

）

因委估宗地附近区域与委估宗地地上建筑物相类似的物业形态各异

，

本次估价根据市场比较分析结合

九龙坡区二手房小区配套商业

、

车库价格

，

并考虑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来预测拟建项目的售价

。

住房

：

６

，

０６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

商业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

车库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个

。

委估宗地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总价值为

：

项 目 建筑面积

／

数量 均价 金额

（

万元

）

住 房

３８

，

３６７．１２

㎡

６

，

０６０．００

元

／

㎡

２３

，

２５０．４７

商 业

９

，

５９１．７８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

１９

，

１８３．５６

车 位

２９７

个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个

２

，

９７０．００

合 计

４５

，

４０４．０３

Ｂ

—

整个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

开发成本包含建安成本

、

城市建设配套费

、

专业费

、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

销售费用

、

税费

、

购买该宗地的税

费

，

开发成本合计

２７

，

８３６．２４

万元

。

Ｃ

—

开发商合理利润

根据

Ｗｉｎｄ

资讯查询

２００９

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销售净利润率

（

整体法

）

为

１４．３１％

，

本次评估结合待开发项

目的情况销售利润率为

１５％

，

则委估宗地开发完成后的利润为

６８１０．６１

万元

。

因委估宗地证载为出让工业用地

，

故由工业用地改变规划设定为综合用地还需扣除由工业用地转变为综

合用地的土地出让金

，

扣减额为

８４２．５９

万元

：

扣除需补缴的出让金后总地价

＝９

，

９１４．５９

（

万元

）

估价结果一览表见下

：

序号

国 有土

地 使用

证编号

宗 地位

置

估 价

基 准

日

估 价

设

容

积

率

估 价 基

准日

实

际 开 发

程度

估 价 设

定

开

发 程 度

土地使

用年期

（

年

）

土地评

估面积

（

平

方米

）

单位面

积地价

（

扣除转

变用途

需补缴

土地出

让金

）

（

元

／

平

方米

）

总地价

（

万

元

）

１

１０５Ｄ

房 地证

２０１０

字

第

００６９４

号

九 龙坡

区 九龙

镇 盘龙

村一社

工 业

用地

综 合

用 地

（

商

业

、

住

宅

）

３

红 线 外

五 通

（

通

水

、

通

电

、

通

气

、

通

路

、

通

讯

），

红

线 内 未

开发

。

红 线 外

五通

（

通

水

、

通

电

、

通

气

、

通

路

、

通

讯

），

红

线 内 未

开发

。

住 宅

４５．６７

年

、

商

业

４５．６７

年

１５９８６．３ ６２０１．９３ ９９１４．５９

合 计

１５９８６．３ － ９９１４．５９

ｂ

、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

是根据宗地的土地级别

、

土地使用条件和开发程度等

，

按照替代原则

，

就影响委估

宗地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的影响程度

，

与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说明表中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指标条件相比

较

，

确定这些因素影响地价的程度

，

再对照修正系数表相应的影响程度

，

确定每个影响地价因素的修正系数

，

据

此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

。

同时

，

根据基准地价评估期日

、

使用年限

、

宗地成熟度

、

容积率

、

土地使用权类型等

，

分

别对委估宗地进行期日修正

、

年期修正

、

宗地成熟度修正及容积率修正等

，

最后求得委估宗地在评估期日的土

地价格

。

其基本公式为

：

委估宗地价格

＝

基准地价

×

（

１＋

成熟度修正系数

＋

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

×

容积率修正系数

×

年限修正系

数

×

基准日修正系数

（

期日修正系数

）

估价结果一览表见下

：

序

号

国有土

地使用

证编号

宗地位

置

估 价

基 准

日 实

际 用

途

估 价

设 定

用 途

容

积

率

估 价 基

准 日 实

际 开 发

程度

估 价 设

定 开 发

程度

土 地 使

用 年 期

（

年

）

土 地 评

估 面 积

（

平 方

米

）

单 位 面

积 地 价

（

元

／

平

方米

）

总 地 价

（

万 元

）

１

１０５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

第

００６９４

号

九龙坡

区九龙

镇盘龙

村一社

工业

用地

综合

用地

（

商

业

、

住

宅

）

３

红线外

五通

（

通

水

、

通

电

、

通

气

、

通

路

、

通

讯

），

红

线内未

开发

。

红线外

五通

（

通

水

、

通

电

、

通

气

、

通

路

、

通

讯

），

红

线内未

开发

。

住 宅

４５．６７

年

、

商业

４５．６７

年

１５９８６．３ １５３３．００ ２４５０．７０

合 计

１５９８６．３ － ２４５０．７０

ｃ

、

评估结果的确定

剩余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的结果差异较大

。

原因是基准地价是区域内平均地价

，

而剩余法是建立

在估算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建筑等合理费用得到的土地价值

，

是土地使用权价值在

房地产开发成果中的体现

，

能充分的反映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

故综合本次评估目的及宗地现状

，

本次评估以剩

余法的结果为评估值

。

５．

公司不存在为涂装公司提供担保

、

委托涂装公司理财等情况

，

涂装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

况

。

６．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涂装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系公司向其销售油漆涂料和接受劳

务

）

总金额为

２６５

万元

，

余额

８１

万元

。

公司与涂装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业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

《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３

。

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

关于将公司

“

西五市场房产

”

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

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

《

２０１０

年第八次

（

六届三次

）

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出售资产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

根据公司与涂

装公司签署的

《

房屋买卖协议

》，

涂装公司应支付

２２５６

万元买卖房屋款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涂装公司尚有

２１３１

万元未支付

。

涂装公司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偿还上述款项

。

７．

本次关联交易

，

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

、

债权债务转移等其他安排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与涂装

公司

、

紫鹰公司

、

化医集团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业务

、

机构方面均保持独立

。

四

、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本公司将持有的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以下简称

“

标的股权

”）

转让给紫鹰公司

，

紫鹰公司同意受让该标的

股权

。

２．

双方同意以具有从事证券

、

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重庆华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重康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３００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对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

。

根据该评估报告

，

标的

股权评估值为

２１９６０

万元

。

双方确认

，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２１９６０

万元

。

３．

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日内

，

紫鹰公司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股权转让价

款人民币

２１９６０

万元

。

４．

从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过户完成期间

，

标的公司所产生的损益由乙方承担和享有

。

５．

在签署本协议时

，

紫鹰公司知悉如下事项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与标的公司签署

《

房屋买卖协

议

》，

依据

（

２００６

）

渝五中民执字第

４８８

号

《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取得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

正街

７３

号重庆

“

西五市场

”

一期工程名义层第三层

１－２

号

５２０１．７７

平方米和名义层第四层

１－２

号

６００１．７５

平方

米非住宅商品房

，

公司已将该房屋出售给涂装公司

，

该房屋的产权尚未过户至涂装公司名下

。

西五市场房产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正街

７３

号

（

现

２７

号

）“

西五市场

”（

现名

“

重庆城外城灯饰批发城

”）

名义层第三层

１－２

号

（

建筑面积

５２０１．７７

平方米

）

及第四层

１－２

号

（

建筑面积

６００１．７５

平方米

）。

西五市场房产系

本公司由重庆西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简称

“

西五公司

”）

抵债并通过

（

２００８

）

渝五中执异字第

１４１４

号

《

民事裁

定书

》

而取得

，

其产权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

该房产系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公司与西五公司签定

《

商品房买卖合同

》，

购买其位于菜园坝正街

７３

号西五市

场中的

１１

，

２０３．５２

㎡商铺

。

因该公司既不能按双方约定向公司交付所购房屋

，

也未归还公司购房本金及支付违

约金

，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８

日对重庆西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

要求其支付相关房屋及逾期交房违约

金

，

并对合同涉及的相关房产提出了诉前财产保全

，

申请查封了上述房产

。

后经法院裁定上述房产为本公司所

有

（

该事项公司已在

２００６

年年度报告

、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

、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

双方确认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该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由紫鹰公司负责办理

，

本公司予以协助

。

紫鹰公司承诺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自愿承担因该房屋过户至标的公司的一切法律责任和风险

。

６．

协议生效条件

：

本协议须经公司董事会

、

股东会审议批准

；

紫鹰公司主管部门批准本协议

。

五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目的

本公司主营生产

、

销售油漆涂料

，

涂装公司主要从事涂装工程

、

建构筑物防腐蚀

、

公路划线施工等业务

，

股

权转让实施后可进一步整合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利用率

，

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

。

２．

对上市公司影响

实施转让涂装公司股权

，

公司获得现金

，

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

，

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后续经

营盈利能力

。

因资产评估增值

，

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盈利约

１６０００

万元

，

对当期收益有正面影响

。

具体金额待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确定

。

六

、

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１

、

审议程序

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

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了该项表决

），

还需将此议案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２

、

独立董事黎明

、

张复

、

陈世泽先生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六届四次董事会审

议

，

并发表独立意见

：

（

一

）

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关联方重庆化医紫鹰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

（

二

）

发表意见的依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初

，

我们收到了公司提交的上述事项的有关材料

，

并对所提供的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

、

股

权转让议案的说明等书面文件进行了审核

。

我们认为对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

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的选聘程序合法

，

该审计

、

评估机构是与交易双方都没有关联关系的独立方

。

基于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

我们认

为其具备必要的专业能力

，

其审计

、

评估结论合理

。

（

三

）

本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实施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行为

，

董事会就该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已进行了回避

，

审

核程序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

四

）

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及风险

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实施后可进一步整合公司资产

，

提高资产利用率

，

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

务

；

签署的相关协议公平

、

合理

，

未发现损害公司以及公司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

不存在对上市公

司有重大且不可控的交易风险

（

五

）

结论性意见

我们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交易

，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

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０３０４０４

号

）

４．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重康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３０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其中

：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５

、

出席对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本公司现任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代理

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６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网址为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刊载的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

提醒投资者

查阅

。

三

、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

登记方式

：

传真

、

电话方式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之前

３

、

登记地点

：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二楼公司证券部

邮编

：

４０００５１

电话

：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０２３

—

６８８２３０７６

传真

：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４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出席会议的股东必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股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

二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网络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

该证

券相关信息如下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６５

渝三峡

Ａ

投票 买 对应申报价格

２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６５

；

（

３

）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在

“

买入价格

”

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情况如下

：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议案一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

输入委托股数

：

在

“

买入股数

”

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２ ３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３

、

计票规则

（

１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

（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

撤单处理

。

（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４

、

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

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２

）

网络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４

）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

５

）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

“

渝三峡

Ａ

”

Ａ

股的投资者

，

对公司议案一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

，

其申报如下

：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

、

其它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

电话

：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

联系人

：

袁奕

２

、

会议费用

：

现场会议为期半天

，

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

３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附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参加重

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会议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委托意见

１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注

１

、

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赞成

、

反对或弃权

（

在所选择的委托意见后的方框内打

“

√

”），

三者必须

选一项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

则视为无效委托

。

注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注

３

、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按照自己的意

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

注

４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注

５

、

本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前填妥并通过专人

、

邮寄

、

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形式送

达本公司指定登记地点方为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九次（六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九次

（

六届四次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点在石坪桥公司

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书面和电话方式

通知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会议由董事长苏中俊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一

、

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重庆渝漆涂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拟将持有的涂装公司

１００％

股权协议转让给重

庆化医紫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价款

２１９６０

万元

，

转让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日内以现金方式一

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表决结果

：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董事黄仕焱先生为关联董事

，

回避表决

）

二

、

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关于设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和风险委员会的议案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和风险委员会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战略委员会由苏中俊

、

黄仕焱

、

张复

、

陈世泽

、

毕胜

、

张明贤

、

杨金华组成

，

苏中俊任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三

、

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关于设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审计委员会由黎明

、

陈世泽

、

毕胜组成

，

黎明

任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四

、

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关于设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设立提名委员会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提名委员会由陈世泽

、

张复

、

黄仕焱

、

苏中俊

、

黎明组成

，

陈世泽任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五

、

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关于设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设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复

、

黄仕焱

、

黎

明组成

，

张复任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六

、

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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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2月 8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74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许权中标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继昨日收到中设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

3

份新疆哈

密风电基地中标通知书后

，

今日又收到

1

份新疆哈密基地中标通知书

，

中标

20

万千瓦风电

设备采购项目

，

具体如下

：

1

、

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中标项目

：

新疆哈密风电基地苦水第四风电场

20

万千瓦项目风电机组设备采购项目

，

中标机型

：

GW2.5MW

，

中标数量

：

80

台

/

套

，

中标金额

：

920,125,000.00

元

（

玖亿贰仟零壹拾贰

万伍仟元

）

人民币

。

2

、

业主方情况介绍

1

）

业主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

12

号

法定代表人

：

樊建军

注册资金

：

人民币贰拾柒亿贰仟零伍拾万贰仟元整

经营范围

：

风能

、

太阳能的开发

、

投资

；

清洁能源

、

水利

、

水电

、

电力

、

供水

、

清淤

、

滩涂围

垦

、

环境工程

、

种植业

、

养殖业

、

旅游业的投资

；

投资咨询

；

资产托管

、

投资顾问

；

机械成套设备

及配件的制造

、

销售

；

承包境内水利电力工程和国际招标工程

；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

、

信息

咨询服务

。

2

）

业主方履约能力

业主方为大型电力企业的子公司

，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3

）

公司

2009

年度与业主方未发生类似业务

。

4

）

本项目业主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2.38%

。

3

、

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7.32%

。

4

、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项目计划交货期为

2011

年

，

合同履行风险较小

。

公司将尽快同各项目业主进行合同谈判

，

合同条款尚未最终确定

，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合同签定公告

。

特此公告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499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编号：

2010-006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0

〕

1399

号文

《

关于核准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

)19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25

元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

（

2010

）

第

80872

号验资报告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

2010

〕

362

号

"

文同意

，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010

年

11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修改了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

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领取了江苏省苏州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

，

600

万元变更为

7

，

500

万元

，

公司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5

，

600

万元变更为

7

，

500

万元

，

公司类型由

"

股份有限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变更为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自然人控股

）

"

，

其他事项不变

。

特此公告

。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

S*ST

天发 公告编号：

2010－044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传闻情况

近日

，《

大众证券报

》

等媒体刊登和转载了题为

"S*ST

天发关联关系澄而不清 关键人

物只字未提

"

的相关报道

。

涉及传闻如下

：

传闻

（

1

）、

"

上海舜元董事史浩樑

，

同时担任被收购方长兴萧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作为

关联方上海舜元所持有的

7074.83

万股天发石油股权不应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

"

传闻

（

2

）、

"2008

年

4

月

7

日

，

天发石油召开的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公

司收购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

股权的议案

》

存在不合规的问题

。

因临时股东大

会未开通社会公众股东的网络投票

，

议案表决程序存在重大程序遗漏

，《

议案

》

违背公众投

资者意愿

，

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利益

，

公司宣布议案通过

，

属于违规无效

。

"

公司就上述报道中的相关内容作如下说明和澄清

。

二

、

澄清说明

经核实

，

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

（

一

）、

传闻

（

1

）

与事实不符

，

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

经公司核查

，

公司董事

、

总经理史浩樑兼任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兴萧然

"

）

董事长职务

，

长兴萧然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

70％

的股权

），

公司委

派史浩樑先生出任控股子公司长兴萧然的法定代表人符合

《

证券法

》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

同时

，

史浩樑系公司控股股东舜元投资的董事

，

并不违反

《

证券法

》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公司收购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

》，

交易标的系长兴萧然

30%

股权

，

交易对方系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萧然工贸

"

，

持有长兴萧然

30%

股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3

条的规定

，

舜元投资虽与交易标的长兴萧然存在关联关系

，

但舜元投资并非交易对

方

，

也非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2.2

条和本公司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第十条

规定的本次交易的关联股东

，

因此

，

不需要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2.2

条和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第十条规定回避表决

。

经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及公司核查

，

因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交易对象萧然

工贸的关联方

，

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公司

收购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

》

唯一需要回避表决的股东

。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

网上的

《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

以及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舜元地产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

（

二

）、

传闻

（

2

）

与事实不符

，

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

1

、

公司

2008

年

4

月收购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下称

"

长兴萧然

"

）

70%

股权的

情况

公司于

2008

年

3

月与萧然工贸签署

《

关于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

》，

约定公司收购萧然工贸持有的长兴萧然

70%

的股权

，

股权转让价款以浙江东方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18

日出具的编号为

"

浙东评估

[2008]16

号

"

的

《

股权价值评估

报告书

》

中载明的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长兴萧然的股权价值为作价基础

，

股权转让价款

确定为肆仟玖百万

（

RMB49,000 ,000

）

元整

。

由于收购长兴萧然时

，

金马控股持有公司

9.4%

的股份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转让方萧

然工贸为其控股子公司

，

且金马控股为萧然工贸提供了担保

，

因此收购长兴萧然构成关联

交易

。

2008

年

3

月

19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收购长兴萧然的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2008

年

4

月

7

日

，

公司召开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

过了收购长兴萧然的议案及上述股权转让协议

，

关联股东金马控股回避了表决

。

2008

年

4

月

9

日

，

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

，

长兴萧然领取了变更后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2

、

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不属于当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提供网络

投票方式的情形

。

根据当时适用

《

关于加强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证监发

[2004]118

号

）、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25

号

）、《

公司章程

》、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核查

，

此次股东大会不属于当时相关法律

法规所规定的应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的情形

。

3

、

社会公众流通股东可以参加此次股东大会和对议案参加投票表决

。

根据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2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网

（

www.cninfo.

com.cn

）

上发出了

《

关于召开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会议通知中明确载明了

此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

、

会议地点

、

会议召开方式

、

会议出席对象

、

会议登记方法为

、

登

记时间

、

登记地点等

。

根据上述公告内容

，

社会公众流通股东可以于

2008

年

4

月

4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2:30-4:30

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或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持股证明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或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员身份证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

代

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授权人股东账户卡

）

亲自或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然

后可以于

2008

年

4

月

7

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至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公园路

12

号晶崴国

际大酒店三楼星海厅会议室参加此次股东大会并对议案参加投票表决

。

4

、

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不存在重大遗漏和违规

，

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

经公司核查

，

公司召开的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

有关程序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审议

、

表决

，

形成了股东大会决议

。

关联股东金

马控股集团回避了表决

。

同时

，

公司聘任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此次股东大会的见

证律师

，

并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

，

其认为公司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不存在重大遗

漏和违规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此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

综上所述

，

本次股东大会不属于当时应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的情形

；

公司向社会公众流

通股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议案参加投票表决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不

存在重大遗漏和违规

，

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

三

、

必要的提示

1

、

本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经披露

，

公司

2010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44.50

万元

，

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

，

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将继续实现盈

利

，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

2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鄄

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7

日


